“中投·山水一方项目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信托利益分配报告（第2次）
一、信托计划基本情况

中投·山水一方项目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信托计划”）成立于2008年8月7日，信托计划实收信托规模：人民币6000万元，信托计划期限自2008年8月8日至2010年8月7日，信托计划资金全部用于向舟山大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发放信托贷款，现已正常运行满两年，按照信托合同约定，我司进行第2次信托利益的分配（即信托终止分配）,本次信托收益分配将与信托本金的返还一并进行。
信托计划本次可分配信托利益7,677,807.90元，信托计划本期实现信托可分配年化收益率约为12.62%/年，受托人已于2009年8月12日进行了第1次信托利益分配，第1次信托利益分配金额为5,705,525.43元，实现信托可分配年化收益率约为9.38％/年，两年合计实现信托可分配年化收益率为11％/年。

二、信托收益分配（及信托财产返还）方案
信托利益分配表：
	　单位/元
	本次
	第一次
	合计

	分配时间
	
	2009年8月12日
	

	可分配信托利益
	
	
	

	一、返还本金
	60,000,000.00元
	0
	60,000,000.00元

	二、信托收益
	7,677,807.90元
	5,705,525.43元
	13,383,333.33元

	三、年化收益率
	12.62%/年
	9.38％/年
	两年平均11％/年

	四、募集期利息
	3,805.00元
	0
	3,805.00元


三、信托收益分配及信托财产返还对象

信托收益分配及信托财产返还对象为截至2010年8月7日中投·山水一方项目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在册的全体受益人。

四、信托收益分配及信托财产返还办法

1、信托收益分配（及信托财产返还）以现金方式进行。

2、受托人计划于2010年8月7日后15个工作日内，通过保管银行开始将信托利益划入各受益人指定的银行帐号。
五、有关税收的说明

本次信托利益分配，暂不代扣所得税。

您可以登录我公司网站www.zttrust.com.cn了解该信托计划运作情况，如您对本信托计划有疑问或对客户服务有要求，请按如下方式联系我们：
联系地址：杭州市教工路18号欧美中心18层C区

邮政编码：310012
联系电话：0571-87006179（客户服务中心）

0571- 85069314（业务部门）

感谢您对我公司的信任与支持！

                                    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010年8月11日
